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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人民政府文件  
乐政发〔2021〕27 号   

 

 

乐清市人民政府 

关于做好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 

实施工作的通知 

 
 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： 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、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

于做好 2021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》（医保发

〔2021〕32 号）、《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》等有关文件规定，经

十六届市政府第三十九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就做好 2022 年

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实施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参保对象 

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乐清户籍城乡居民和持有乐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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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证的非乐清户籍人员，均可以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城乡居民医保”）。其中乐清户籍城乡居民以户

为单位参保。 

二、筹资标准及缴费期限 

（一）2021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已参保人员，2022 年度不需

再办理参保登记手续，通过税务部门缴费渠道缴纳即可。2021

年 12 月 20 日前已完成缴费的，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享受当年

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。 

未按时缴纳的，可以在当年补缴其全年个人缴费部分，并

自缴费月起的第 3 个自然月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。 

（二）2022 年度我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为 1450 元/人，

其中个人缴费标准为 480 元/人，市财政补助为 970 元/人。 

特困人员、低保人员、低保边缘人员个人缴费部分由属地

乡镇（街道）予以补助；孤儿、非低保低边的困境儿童个人缴

费部分由市民政局予以补助；残疾人个人缴费部分由市残联予

以补助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农村老党员个人缴费部分由市

财政局予以补助。 

（三）本市特困供养人员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最低

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新增资助参保对象，经市民政局审核通

过后，由属地乡镇（街道）当月给予办理资助参保。个人当年

已参保的，不再退还保费，次年资助参保。对退出对象，当年

参保继续有效，次年不再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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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三、参保和缴费方式 

（一）参保方式。2022 年度需新增、中断的参保人员，于

2021 年 11 月 20 日前携带身份证或户口簿到属地乡镇（街道）、

村（社区）办理相关手续。 

（二）缴费方式。 

1.与银行签订委托扣缴协议，在签约卡内存足额费款。 

2.通过支付宝、微信、银行 APP、银行营业网点进行自助

缴费。 

四、待遇标准 

2022 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待遇按照温州市人民政府相关规定

执行。其中，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乐清市外温州市域

内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规定范围的住院累计

医疗费用，起付标准以下部分，由个人自付；起付标准以上至

最高支付限额以下部分，按以下比例支付： 

    （一）在基层医疗机构住院的，基金支付 80%，个人自付

20%； 

    （二）在二级医院及其他医疗机构住院的，基金支付 70%，

个人自付 30%； 

    （三）在三级医疗机构住院的，基金支付 60%，个人自付

40%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。城乡居民医保是惠及广大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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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的民生工程，筹资工作更是事关全局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

重要环节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城乡居民医保

筹资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，进一步统一思想，强化责任，要

按照统一部署，及时进行动员工作，认真组织业务培训，广泛

开展政策宣传，将参保任务与要求层层分解，落实到村（社区），

落实到具体责任人，准确把握时间节点及具体要求，确保按时

完成年度参保任务。原则上以户为单位开展参保工作，确保参

保率达到 99%以上。 

（二）各司其职，密切配合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单位要

按照规定时限落实职责分工，加强业务协同和信息沟通，确保

工作环节畅通高效，工作推进中遇到重要事项要及时报告反馈，

共同研究解决，确保参保征缴工作顺利完成。由市教育局负责

学生儿童参保缴费宣传、缴费信息发送等工作；市财政局负责

城乡居民医保费预算编制和调整，确保财政补助拨付到位，资

金管理到位；市医疗保障局负责制定和调整城乡居民医保筹资

标准、待遇支付等政策，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乡镇（街道）按

计划有序推进工作，全面掌握并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

难及问题；市税务局负责城乡居民医保费的费款征缴、业务指

导及征缴进度的督导工作，将城乡居民医保费缴费明细信息、

退费受理信息传递至市医疗保障局，衔接银行等代征单位开展

工作；市民政局、市残联负责资助参保人员名单核实、每月增

减人员名单推送等工作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负责城乡居民医保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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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确认、签约确认和缴费提醒等工作。 

（三）狠抓落实，强化监督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有关单位要

紧扣时间节点、关键环节抓好任务落实。市医疗保障局定期公

布各乡镇（街道）城乡医保参保缴费完成率和排名。对排名靠

后、工作不重视、措施不力的乡镇（街道），将予以通报。 

本通知自 2021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清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9 日 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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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、政协，市人武部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各 

人民团体，各民主党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1 月 9 日印发 


